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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小隊謀炸朗豪坊搞大屠殺
圖無差別恐襲 後因「人手問題」計劃腰斬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

隊」2019年策劃藉「民

陣」遊行，在灣仔製造連

環爆炸及槍擊殺警案，其

中7名不認罪被告在高等

法院受審。控方證人、「屠龍小隊」隊長黃振強昨日作供披

露更多細節，指當年12月8日灣仔炸彈「大行動前」一周，

曾計劃在12月1日九龍遊行期間在尖沙咀警署外放炸彈及使

用90枚汽油彈，更曾經物色旺角朗豪坊一帶作為放炸彈地

點，又稱「為炸更多警員，不會理會是否殃及無辜」，惟當

日「殺警計劃」團夥人手未齊及商定好潛逃路線等內部問題

而腰斬。黃振強又透露，有其他「勇武」隊伍研發及提供噴

火器給屠龍小隊，但在被捕前未有使用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庭上表示，在2019年12月1日九龍遊行前，黃振
強與被告張俊富有Telegram私訊對話。當時，黃問

張：「你覺得咁少人勇武定街坊好？」張俊富反問黃：
「你想而家打定plan 20kg？」黃答「plan」。
黃振強昨日在庭上解釋，有關對話是討論當日以「勇

武」還是「和理非」裝扮到場，且不會使用炸彈，而是
與吳智鴻再商討何時再使用。
黃振強在與張俊富對話中又討論過其他放炸彈地點。
黃當時稱：「噚日出咗旺角一轉，發現朗豪坊個位最靚
仔，因為佢哋（警察）一定出嚟清場。」

隊長揚言為殺警不理他人死活
張俊富回應稱：「嗰個位係容易，一定經過嘅，但係
嗰個位係好多高樓大廈嘅地方嚟㗎喎，好容易炸到啲
唔×關事嘅人㗎喎。」黃稱：「我哋個目標係要炸到狗
（警察）咋嘛，即係炸到最×多嘅狗，我唔×理其他人
㗎啦。」張回應稱：「你咁講都得，咁搵人睇下嗰個位
每次有幾多狗出嚟。如果夠多嘅話，可以爆嗰個位。」
對原計劃在12月1日使用吳智鴻小隊的炸彈，「屠龍
小隊」的「軍師」林銘晧認為涉及「20kg」要謹慎，需
事前視察尖沙咀路線。據控方展示的群組對話顯示，黃
稱：「好，啪尖沙咀狗屋（警署）。」林回應稱：「佢
哋喺入面都炸唔死佢哋。」
黃振強解釋，林認為警察不會在「示威」期間離開尖沙

咀警署，但依黃觀察，警員在理大事件中有步出警署。
黃振強又稱，11月30日已拿到90支汽油彈打算12月1

日使用，惟最後因為嚴文謙身在韓國決定取消計劃，黃
振強解釋，因他和嚴文謙兩個較有默契，嚴文謙不到場
「無安全感」。
黃振強又披露，「屠龍小隊」運作方式是，行動前
先由黃和「軍師」林銘晧商議，再向隊員通知計劃。
「屠龍」和吳智鴻小隊最終未在12月 1日實施「殺警
計劃」，除早前供稱因吳的槍手希望延期外，亦因為
黃與林銘晧尚未議好計劃，例如未就事前須否「踩
線」、炸彈擺放位置，及有否擬訂好「走佬」計劃的
事宜談妥。

「勇武」隊圖製噴火武器交「屠龍」隊用
林銘晧曾在群組中問：「可唔可以返到防彈盾？真係

防實彈嘅，攞嚟用小火龍。 」黃振龍昨日解釋，「小火
龍」是可噴火的武器，由其他「勇武」隊伍所研發並意
圖提供予屠龍小隊使用，但在被捕前未有使用過。
黃振強當時又在訊息中稱：「我買咗啲煙花炮仗，你
擺喺倉先，我哋好快用。」他昨日解釋，自己當時到圍
村買煙花炮仗並搬至位於荃灣柴灣角街的倉庫，着負責
管理倉庫的張俊富在樓下等待，張俊富亦曾被他指派從
吳智鴻交收10塊防彈板。
12月3日，黃振強約全隊成員於該周的星期四接受記

者訪問，完成後再開會，並告知該星期要「入港島」，
他指張銘裕有出席會議，估計李家田、嚴文謙亦有到
場。黃振強稱記不清會上確實內容，大概是說到12月8
日配合吳智鴻小隊的行動。

據控方昨日庭上披露，2019
年 12月 6日，即行動前兩天，
被告嚴文謙在群組中提到「8號
之後我哋使唔使避」，其後又有

成員提到「淨係引班狗嚟就走得」、「都係
我哋平時做嘅嘢，不過今次要到特定地
點」、「一放煙或者開槍就嚟」、「引
戰」。黃振強昨日解釋，成員意思是當警員
施放催淚彈，同謀者吳智鴻的團隊就會行
動。他打算在「大行動」後，全隊「走佬去
台灣」接受第二次「軍訓」。
黃振強供稱，12月1日在群組中再度提
及「軍訓」，是因當時未有炸彈行動的部
署地圖，便與吳智鴻籌劃第二次到台灣
「軍訓」。他打算「大行動」後，全隊
「走佬去台灣」並再參與「軍訓」，故曾
與「軍師」林銘晧着手計劃如何「走
佬」，惟隊員未必知道要離港，一般而言
未籌劃好的計劃不會告知隊員。
12月7日，黃振強在群組交代成員12月8
日不必帶武器和工具，全數裝備會由黃準
備，嚴文謙問到「聽日會唔會打近身」，
有成員回應「咁咪你都中埋？」黃昨日解

釋，是有成員擔心「打近身」會被吳智鴻
的槍彈和炸彈波及。當時，李家田問：
「係咪今晚去定港島？」黃確認當晚上9時
在灣仔浸信會集合前往「安全屋」。
就嚴文謙提到「啲人應該會當係我哋
放」，黃振強解釋，嚴文謙是擔心「大行
動」會令人誤會是「屠龍小隊」使用槍和
放置炸彈。
控方指，12月7日在「皇馬龍利號」群
組中，黃振強發訊息稱「星期日行動細節
我星期六會講，大家準備full gear」、「星
期四4點軒尼詩道華星冰室等」、「4點05
分會起行，遲到就88，永不錄用 」 。黃振
強昨日解釋，該群組有「屠龍小隊」以外
的人，打算呼籲更多人出席遊行，計劃由4
點05分開始到軒尼詩道「引警察」行動。
黃振強稱，由於有成員沒空， 故12月7
日仍未把荃灣倉庫中裝備帶到位於灣仔展
鴻大廈的「安全屋」，故行動中不會使用
煙花。至12月8日凌晨，李家田仍未到達
安全屋。12 月 8日早上，警方在「安全
屋」黃振強和嚴文謙的房間搜出共4件防彈
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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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全隊「走佬去台灣」再接受「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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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於今年
4月初在旺角公眾地方安裝的防罪滅罪閉路電
視，助警方再破第三宗案件。有不法分子在
銀行自動存款機偷裝讀卡器和假鍵盤，企圖
盜取市民銀行資料。警方在接獲銀行報案
後，通過新安裝的防罪「天眼」，迅速鎖定
兩名疑犯及逃走路線，本周二拘捕其中一名
男子，並暫控一項「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罪，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堂。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十隊主管麥世豪督
察昨日簡述案情表示，4月22日清晨6時許，
兩名男子在自動存款機卡槽位置加裝額外的
讀卡器，以及於原有鍵盤上加裝連接晶片的
鍵盤，全程僅數分鐘。

旺角天眼第三度建功
數小時後，銀行職員發現存款機系統異
常，派員檢查後揭發事件，並即時拆除有關
額外裝置。初步調查顯示，未有市民曾經將
提款卡或信用卡插入有關讀卡裝置，相信沒

有資料外洩。
警方在接獲報案後，透過上月在旺角公眾
地方安裝的閉路電視，成功鎖定兩名疑犯身
份及其逃走路線，相信二人逃離香港。其中
一名46歲持雙程證男疑犯，在4月30日再入
境香港時被拘捕，警方正追緝另一名疑犯。
警方今年展開「於罪案黑點安裝閉路電視
計劃」，於4月初率先在旺角陸續安裝15組
鏡頭作試點，早前已協助警方偵破兩宗嚴重
案件。

包括在4月18日，有人在旺角亞皆老街和
通菜街交界，手持類似手槍物體與人發生爭
執後逃去。警方透過翻查新安裝的閉路電視
系統鎖定疑犯和逃走路線，並於24小時內拘
捕3名疑犯。另一宗劫案發生於4月22日凌
晨，旺角上海街一名印度籍男子被5名非華裔
男子襲擊並搶去內有兩萬元的銀包，犯案地
點正好被新安裝的閉路電視系統覆蓋。
警方在24小時內鎖定並拘捕一名疑犯，其

後再拘捕另一名疑犯。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廉政公署本周二起訴一名
非政府機構時任主席合共六項罪名，控告她涉嫌
在舉辦政府資助的活動時，使用虛假收據及報價
單申領開支，及在一個劇團兼職時詐騙三間學校
支付活動費用，涉及款項共逾40,000元。被告已
獲廉署保釋，今日（5月3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答辯。廉署指被告在案發時，為香港婦女基督徒
協會主席及在新域劇團擔任兼職項目主任，負責
向本地學校推廣該劇團的戲劇節目。
35歲的丘嘉熙，被控兩項代理人意圖欺騙其

主事人而使用文件，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
9（3）條，另被控一項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及
三項欺詐罪。其中兩項控罪，涉及香港婦女基
督徒協會獲婦女事務委員會撥款所舉辦一個繪
畫班。
按撥款機構的規定，受資助項目進行逾
10,000 元的採購，須事先取得最少五份書面報
價。被告涉嫌於2020年2月至2021年6月，使用
兩份載有虛假陳述的文件誤導香港婦女基督徒協
會，其中一份文件為一張收據，報稱一間畫室以
12,000元售出80個畫框，另一份文件則是一份報
價紀錄，報稱隨附的5張報價單均於被告購買畫框
前取得，其中新域劇團提供的報價為15,000元。
廉署調查發現，該畫室從沒有出售該等畫框，
新域劇團亦沒有發出該份報價單，另外4張報價單
亦是採購之後取得。
另一項控罪涉及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獲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撥款舉辦一個有關性別認同的工作
坊。按局方指引，金額在5,000元至50,000元之間
的採購，須事先取得最少兩份書面報價。
被告涉嫌於2021年2月，使用一份虛假的新域

劇團報價單副本，意圖誘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接
受它為真確，以申領發還該互動劇場的影片拍攝
及剪輯服務開支。
廉署調查發現，新域劇團從沒有發出上述報價
單，而有關服務合約是以11,250元判授予被告時
任男友的製作公司。本案其餘三項控罪則涉及被
告涉嫌於2016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間，向一間
小學及兩間中學訛稱三項戲劇活動會由新域劇團
提供，並意圖詐騙而誘使該三間學校向被告支付
費用共逾17,000元，但該等活動並非由新域劇團
提供。若該三間學校知道上述活動並非由新域劇
團提供，便不會向被告支付相關費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生活用品
百貨代購公司「Rabbit N Radish （Rabbit &
Radish /大根兔）」今年2月突然停業及失
聯，拖欠大批顧客已付款購買的商品及沒有
安排退款。香港海關截至昨日共接獲164宗投
訴，涉款17萬元，其中單一最大筆金額為2
萬元，並拘捕該網店一名65歲男董事。由於
涉及該網店的苦主群組，參加人數逾千人，
海關呼籲未報案者聯絡海關提供資料。
涉案的「Rabbit N Radish」主要提供服
裝、美容和化妝品、保健品、食品和家居日
常用品。該網店在社交平台的專頁至今仍存
在，但網頁顯示最後上架的商品在今年2月，

店主亦失去聯絡。其後，有苦主設立「Rab-
bit N Radish兔仔網店苦主群」，至今有逾
1,300人加入，當中包括供應商及零售顧客，
分別向香港海關及消費者委員會作出舉報。
有苦主稱，去年底網店開始推出大量「限
時」折扣貨品，以吸引顧客購買，但事後以
諸多借口遲遲不發貨，懷疑店主有心行騙。
另外加上有供應商被拖欠的貨款，估計合共
損失金額逾300萬元。
海關商品說明調查科高級貿易管制主任林
艷蘭昨日表示，關員自今年3月初接獲舉報後
展開調查，曾到網店登記在葵涌的地址，但
發現人去樓空。其後關員繼續與舉報人聯絡

取得更多資料，最終於昨日以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中「不當地接受付款」罪，拘捕該
網店的唯一董事，他現已獲准保釋候查。
海關將繼續跟進事件，不排除有進一步拘

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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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銀行櫃機裝讀卡器 內地漢入境被捕

代購網店停業不發貨 65歲男董事被捕

▲「屠龍小隊」一度計劃於2019年12月1日藉尖沙咀示威遊
行，在尖沙咀警署外放置炸彈。圖為示威者當日非法佔據梳
士巴利道。 資料圖片

◀黑暴期間防暴警察多次在旺角朗豪坊一帶執法。 資料圖片

◆未有市民曾經將提款卡或信用卡插入有關讀卡裝
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存款機被加裝額外的讀卡器和鍵盤。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海關呼籲
未報案者聯
絡海關提供
資料。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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